
以「EYE」之名 用童聲守護「視」界 
壹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。 

 

貳、承辦單位：雷科斯國際有限公司。 

 

參、徵選對象：就讀臺北市之國小學童（參選年級以 114 年 6 月份就讀之學籍

為準）。 

 

肆、活動日期： 

    一、徵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17:00 前。 

    二、獲獎公布日期：暫定 114 年 8 月 15 日前。 

    三、正式錄音日期： 

      (一暫定於 114 年 8 月 22 日當周。 

      (二)獲選學童將由承辦單位通知於指定時間內至錄音室進行正式錄音(詳細

時間、地點、正式廣播稿內容將一併以電子郵件通知)。 

 

伍、徵選內容： 

   一、分組年級： 

      (一)中低年級組：1-3 年級。 

      (二)中高年級組：4-6 年級。 

   二、廣播稿內容： 

           我是○○○，就讀於臺北市○○國小○年級。 

           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了嗎？ 

           小心！可能是「近視」來敲門囉！ 

           讓我告訴你一組超強的「護眼密碼」— 853240 幫我刪惡視力！ 

           8 每天睡滿 8 小時 

           5 天天 5 蔬果 

           3 坐姿端正 3 直角 

           2 每天戶外活動 2 小時 

           4 聰明使用電視、電腦、電動及手機等 4 種螢幕產品 

     0 用眼 30 分鐘、休息 10 分鐘 

   對了！最重要的還有臺北市國小學童專屬「護眼護照」檢查服務！ 

   快點手刀預約起來，一起保護我們的靈魂之窗！ 

 三、徵選語言：國語。 

  四、作品規格：錄製 30-60 秒指定廣播稿內容，上傳 MP3 或 WAV 檔，不限錄

製工具，平板、手機、相機、錄音機等器材。 

 



陸、評分標準及獎項規劃： 

    一、評審標準：邀請專業配音員擔任評審委員，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

則，就口條清晰度(30%)、發音及音質特色(25%)、語調創意及渲染力(25%)及節

奏與穩定度(20%)等標準進行評選。 

    二、獎項規劃： 

       (一)中低年級組： 

             1.優選 1 名：獎狀 1 只，超商商品卡新臺幣 3,000 元，並獲得正式參

與錄音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2.入選 6 名：獎狀 1 只，超商商品卡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        (二)中高年級組： 

             1.優選 1 名：獎狀 1 只，超商商品卡新臺幣 3,000 元，並獲得正式參

與錄音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2.入選 6 名：獎狀 1 只，超商商品卡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        (三)早鳥參加獎：前 20 名參選者可獲得精美宣導品 1 份。 

 

柒、報名須知： 

    一、報名方式：本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： 

    二、報名步驟： 

        (一)登入 Google 信箱並於此 Google 單填寫報名資料。 

        (二)詳閱「參選作品之切結聲明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」及「作品授權同意

書」，並勾選「同意」。 

        (三)填寫學童完整報名資訊，包括：學童姓名、就讀學校、年級、參加組

別、聯絡人姓名、連絡電話等。 

        (四)上傳廣播稿錄音檔 MP3 或 WAV 檔格式。 

        (五)每人僅能繳交一份作品，為保障用學童參加權益，請於收件截止日前

填妥報名表並確認完成上傳檔案。 

 

捌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一、參選作品需為學童本人之聲音，不得有修音、非本人代錄音之情形，參

選作品為未曾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之全新創作，且無抄襲仿冒之情事。主辦單

位若發現作品有違反本活動規則所列之規定，得即刻取消參選資格，若為得獎

作品，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。如造成第三方之權益損失或其衍生之法

律訴 訟賠償，須自行負責不得異議，亦概與主/承辦單位無關。 

    二、獲獎者作品及廣播檔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

權，參選即同意主辦單位對參選作品，無論入選與否，均同意授權主辦單位，

於相關業務範圍內，擁有所有重製、修改、或相關使用之權利，不得再對機關

行使創作人格權之主張。 

    三、獲獎及中獎獎項依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將獎項所得列入獲獎者年終所得稅



申報，獲獎者由監護人簽收領收據，內容包括：獲獎學童之姓名、生日、身分

證字號、地址、電話等。 

    四、繳交作品不符合規定或違背善良風俗者，主承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。 

    五、獲獎人於領獎時所繳付之文件及資料有不全、偽造或不實者，或違反本

活動辦法，即視為獲獎無效。該 獲獎者除應負法律相關責任外，如已領取獎

項，主辦單位有權向其追繳已領取之獎項或與獎項等值之金額。 

    六、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、檢驗參選作品及確認

其來源素材是否符合參選規則等 之權利，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活動網站，

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   七、完成報名參加本活動，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，且願

意完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。 

    八、活動詳請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及活動網站，相關問題歡迎於上

班時間（週一至週五 9:00- 18:00）洽詢：雷科斯國際有限公司 02-2297-0109#17

拾小姐。 

 

(上傳音檔*可上傳 1 個支援的檔案 (audio)，大小上限為 10 MB。) 

 


